
 

 

【永豐投信 ETF 系列基金之申贖費用資訊表】 

證券代碼 基金名稱 

每申購/買回基數 

(單位數) 

申購買回 

截止時間 

預收申購價金

之收費成數 

申購/買回手續費 

(每基數/元) 

006204 永豐臺灣加權 50 萬 12：00 110% 5,000 

00858 永豐美國 500 大 50 萬 13：30 110% 5,000 

00886 永豐美國科技 50 萬 13：30 110% 5,000 

00887 永豐中國科技 50 大 50 萬 12：00 110% 5,000 

00888 永豐台灣 ESG 50 萬 12：00 110% 5,000 

00901 永豐智能車供應鏈 50 萬 12：00 110% 5,000 

00907 永豐優息存股 ETF 50 萬 12：00 110% 5,000 

00930 永豐 ESG 低碳高息 50 萬 12：00 110% 5,000 

00836B 永豐 10 年 A 公司債 50 萬 13：30 108% 2,000 

00856B 永豐 1-3 年美公債 50 萬 13：30 108% 2,000 

00857B 永豐 20 年美公債 50 萬 13：30 108% 2,000 

 

《 永 豐 投 信  獨 立 經 營 管 理  》 本 基 金 經 金 管 會 核 准 或 同 意 生 效 ， 惟 不 表 示 絕 無 風 險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以 往 之 經 理 績 效 不 保

證 基 金 之 最 低 投 資 收 益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除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外 ， 不 負 責 本 基 金 之 盈 虧 ， 亦 不 保 證 最 低 之 收 益 ， 投

資 人 申 購 前 應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本 文 提 及 之 經 濟 走 勢 預 測 不 必 然 代 表 本 基 金 之 績 效 ， 又 投 資 人 因 不 同 時 間 進 場 ， 將

有 不 同 之 投 資 績 效 ， 過 去 之 績 效 亦 不 代 表 未 來 績 效 之 保 證 ， 本 基 金 投 資 風 險 請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有 關 基 金 應 負 擔 之

費 用 已 揭 露 於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人 可 於 本 公 司 網 頁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中 查 詢 。  

【 永 豐 臺 灣 加 權 E T F 基 金 】 本 基 金 經 金 管 會 核 准 或 同 意 生 效 ， 惟 不 表 示 絕 無 風 險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以 往 之 經 理 績 效 不 保 證

基 金 之 最 低 投 資 收 益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除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外 ， 不 負 責 本 基 金 之 盈 虧 ， 亦 不 保 證 最 低 之 收 益 ， 投 資

人 申 購 前 應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本 文 提 及 之 經 濟 走 勢 預 測 不 必 然 代 表 本 基 金 之 績 效 ， 又 投 資 人 因 不 同 時 間 進 場 ， 將 有

不 同 之 投 資 績 效 ， 過 去 之 績 效 亦 不 代 表 未 來 績 效 之 保 證 ， 本 基 金 投 資 風 險 請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有 關 基 金 應 負 擔 之 費

用 已 揭 露 於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人 可 於 本 公 司 網 頁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中 查 詢 。 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 主 要 投 資 中

華⺠國之有價證券，追蹤之標的指數為臺灣證券交易所發⾏量加權股價指數以上市股票之發⾏量當作權數來計算股價指

數 ， 採 樣 樣 本 為 所 有 掛 牌 交 易 中 的 普 通 股 ， 故 本 基 金 之 風 險 報 酬 等 級 為 R R 4。 R R 係 計 算 成 立 年 度 之 淨 值 波 動 度 ， 並 與 同

類 型 基 金 比 較 後 決 定 ， 及 參 考 投 信 投 顧 公 會 所 訂 分 類 標 準 等 ， 風 險 報 酬 分 類 為 RR 1 - R R 5 五 級 ， 數 字 愈 大 代 表 風 險 愈 高 。

此等級分類係基於⼀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計價幣別匯率風險、信⽤風險、

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依據，投資⼈仍應注意所投資基⾦個別的風險。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 採 被 動 式 管 理 方 式 ， 以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之 績 效 表 現 為 目 標 ， 因 此 基 金 之 投 資 績 效 將 視 其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走 勢 而 定 。 若

標 的 指 數 價 格 波 動 劇 烈 ， 本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亦 將 隨 之 波 動 或 下 跌 。 基 金 投 資 之 盈 虧 尚 受 到 市 場 風 險 、 流 動 性 風 險 、 信 用

風 險 、 產 業 景 氣 循 環 變 動 等 影 響 ， 相 關 投 資 風 險 皆 可 能 造 成 大 幅 虧 損 。 本 基 金 所 投 資 成 分 證 券 檔 數 與 所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股 檔 數 覆 蓋 率 依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不 低 於 2 0 % ~ 5 0 % ， 當 標 的 指 數 之 成 分 股 發 生 剔 除 或 增 加 入 產 生 變 化 或 權 重 改 變 時 ，

基 金 的 投 資 組 合 內 容 未 能 及 時 調 整 與 標 的 指 數 相 同 ， 可 能 使 基 金 報 酬 與 標 的 指 數 產 生 偏 離 。 基 金 投 資 之 盈 虧 尚 受 到 市 場

風 險 、 流 動 性 風 險 、 信 用 風 險 、 產 業 景 氣 循 環 變 動 等 影 響 ， 相 關 投 資 風 險 皆 可 能 造 成 大 幅 虧 損 。 本 基 金 並 非 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證 交 所」 )贊 助、認可 、銷售或推廣；且證 交 所 不就使 用 「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發行量加 權 股 價 指 數」

及／或該指 數 於任何特定日期、 時 間 所 代 表 數 字 之 預期結果提供任何明 示 或默示 之 擔 保 或聲明 。 「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發行

量加 權 股 價 指 數」係 由 證 交 所編製及 計 算 ； 惟 證 交 所 不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發行量加 權 股 價 指 數」之錯誤承擔任何過失

或 其他賠償責任；且證 交 所 無 義 務 將 指 數 中 之任何錯誤告知任何人 。  

【 永 豐台灣 ESG 永續優質 E T F 基 金 ( 本 基 金 之配息來源可 能 為 收 益平準 金 )】 本 基 金 經 金 管 會 核 准 或 同 意 生 效 ， 惟 不 表 示

絕 無 風 險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以 往 之 經 理 績 效 不 保 證 基 金 之 最 低 投 資 收 益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除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外 ， 不

負 責 本 基 金 之 盈 虧 ， 亦 不 保 證 最 低 之 收 益 ， 投 資 人 申 購 前 應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本 文 提 及 之 經 濟 走 勢 預 測 不 必 然 代 表

本 基 金 之 績 效 ， 又 投 資 人 因 不 同 時 間 進 場 ， 將 有 不 同 之 投 資 績 效 ， 過 去 之 績 效 亦 不 代 表 未 來 績 效 之 保 證 ， 本 基 金 投 資 風

險 請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有 關 基 金 應 負 擔 之 費 用 已 揭 露 於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人 可 於 本 公 司 網 頁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中 查 詢。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所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以 F TSE  Ta iwan  I ndex 為 基礎，採 用富時 的 目 標 因子曝險法編制，

目 標 因子採  用富時 的 ESG 評 鑑及 過 去 1 2 個月之 股利率挑選成 分 股 ， 本 基 金 之 風 險 報 酬 等 級 為 R R 4 。 R R 係 計 算 成 立 年

度 之 淨 值 波 動 度，並 與 同 類 型 基 金 比 較 後 決 定，及 參 考 投 信 投  顧 公 會 所 訂 分 類 標 準 等，風 險 報 酬 分 類 為 R R 1- R R 5 五 級 ，

數字愈⼤代表風險愈⾼。此等級分類係基於⼀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投  資 標 的 產

業風險、信⽤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依據，投資⼈仍應注意所投資基⾦個別的風險。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 採 被 動 式 管 理 方 式 ，  以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之 績 效 表 現 為 目 標 ， 因 此 基 金 之 投 資 績 效 將 視 其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走 勢 而 定 ， 若 標 的 指 數 價 格 波 動 劇 烈 ， 本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亦 將 隨 之 波 動 或 下 跌 。 本 基 金  所 投 資 成 分 證 券 檔 數 與 所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股 檔 數 覆 蓋 率 不 低 於 90 % ， 當 標 的 指 數 之 成 分 股 發 生 剔 除 或 增 加 入 產 生 變 化 或 權 重 改 變 時 ， 基 金 的 投 資 組

合 內 容 未 能 及 時 調  整 與 標 的 指 數 相 同 ， 可 能 使 基 金 報 酬 與 標 的 指 數 產 生 偏 離 。 本 基 金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股 係 經認可 之

ESG 優 質公 司 分散於各產 業 ， 其 成 分 股雖經 過挑選， 惟各產 業 循 環周期不 同 ， 其 中 有些產 業 可 能 有 明顯之 產 業 循 環 以 使

公 司 營 收 有 較 大 幅 度 之 波 動 ， 而 產 生 產 業 景 氣 循 環 之 風 險 。 本 基 金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股 以涵蓋 臺 灣 經國際公 信機構認可  之

ESG 優 質公 司 ， 相 關 風 險包括： ESG 評 鑑方法及 資料之 限制、缺乏標 準 之 分 類法、 投 資選擇之 主 觀判斷、對第三方 資料

來源之 依賴、對特定 ESG 投 資 重點之集中 度 風 險 等 。 基 金配息率 不 代 表 基 金 報 酬 率 ，且過 去配息率 不 代 表 未 來配息率 ，

基 金 淨 值 可 能 因 市 場 因素而上下 波 動 。 本 基 金配息可 能 由 基 金 的 收 益平準 金支付，任何涉及 由 收 益平準 金支出的部份 ，

可 能導致原始投 資 金額減損 。本基金的淨值反應其⼀籃⼦成分市值總合，惟盤中即時估計淨值與實際基金淨值計算之投



 

 

組 內 容 亦 可 能 有 所差異， 可 能 造 成 交易資 訊傳遞落差之 風 險 。 相 關 風 險 說 明 及 有 關 基 金 之 ESG 資 訊 ， 投 資 人 應 於 申 購 前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所載之 基 金 所 有特色或 目 標 等 資 訊 ， 相 關 資 訊 可透過  經 理 公 司 網 站（ sitc . s inopac . com）查 詢 。 投

資 人 申 購 本 基 金 係持有 基 金 受 益憑證 ， 而 非 本 文 提 及 之 投 資 資 產 或 標 的 。 指 數免責聲明： F TSE  Ta iwan  Targe t  Exposu re  

ESG  Index， 係 由 F TSE  In te rnat iona l  L im i ted ( 「 F TSE」 )所編製及 計 算 ， F TSE 提供之服務是以 現狀提供， 而 未 提供任

何明 示 、默示 、法定 或 其它形式 之 保 證 。如有任  何服務 因任何因素而 中斷、 變更或 無法再提供，則 F TSE 對於 永 豐 投 信

或 永 豐 投 信 的任何終端使 用者概不 負 責 。  

【 永 豐台灣優選入息存股 E T F 基 金 ( 本 基 金 之配息來源可 能 為 收 益平準 金 )】 本 基 金 經 金 管 會 核 准 或 同 意 生 效 ， 惟 不 表 示

絕 無 風 險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以 往 之 經 理 績 效 不 保 證 基 金 之 最 低 投 資 收 益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除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外 ， 不

負 責 本 基 金 之 盈 虧 ， 亦 不 保 證 最 低 之 收 益 ， 投 資 人 申 購 前 應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本 文 提 及 之 經 濟 走 勢 預 測 不 必 然 代 表

本 基 金 之 績 效 ， 又 投 資 人 因 不 同 時 間 進 場 ， 將 有 不 同 之 投 資 績 效 ， 過 去 之 績 效 亦 不 代 表 未 來 績 效 之 保 證 ， 本 基 金 投 資 風

險 請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有 關 基 金 應 負 擔 之 費 用 已 揭 露 於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人 可 於 本 公 司 網 頁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中 查 詢 。本基⾦為指數股票型基⾦，所追蹤的標的指數為臺灣優息存股指數，選取與景氣循環⺠⽣必需相關產業，以企

業 ESG 表 現 、 公 司獲利、 股利配發 為篩選條件，挑選 30 檔上市 股 票 ， 故 本 基 金 之 風 險 報 酬 等 級 為 R R 5。 R R 係 計 算 成 立

年 度 之 淨 值 波 動 度，並 與 同 類 型 基 金 比 較 後 決 定，及 參 考 投 信 投 顧 公 會 所 訂 分 類 標 準 等，風 險 報 酬 分 類 為 RR 1 - R R 5 五 級 ，

數字愈⼤代表風險愈⾼。此等級分類係基於⼀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 所 有 風 險（如：投 資  標 的 產

業風險、信⽤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依據，投資⼈仍應注意所投資基⾦個別的風險。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 採 被 動 式 管 理 方 式 ， 以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之 績 效 表 現 為 目 標 ， 因 此 本 基 金 之 投 資 績 效 將 視 其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走 勢 而 定 ， 若 標 的 指 數 價 格 波 動 劇 烈 ， 本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亦 將 隨 之 波 動 或 下 跌 。 本 基 金 所 投 資 成 分 證 券 檔 數 與 所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股 檔 數 覆 蓋 率 不 低 於 90 % ， 當 標 的 指 數 之 成 分 股 發 生 剔 除 或 增 加 入 產 生 變 化 或 權 重 改 變 時 ， 基 金 的 投 資

組 合 內 容 未 能 及 時 調 整 與 標 的 指 數 相 同 ， 可 能 使 基 金 報 酬 與  標 的 指 數 產 生 偏 離 。 本 基 金 將 依 標 的 指 數 進行最適之 資 產配

置， 然 產 業 的 循 環週期或 非 經 濟 因素影 響 可 能導致價 格出現 劇 烈 波 動 ， 使 基 金 淨 值在短期內出現 較 大 幅 度 之 波 動 ， 故 可

能  產 生 類 股 過 度集中 之 風 險 ， 經 理 公 司 將 善 盡 管 理 義 務 ，降低 類 股 過 度集中 度 風 險 ，但不 表 示 風 險得以完全規避。 本 基

金的淨值反應其⼀籃⼦成分市值總合，惟盤中即時估計淨值與實  際基金淨 值 計 算 之 投 組 內 容 亦 可 能 有 所差異， 可 能 造 成

交易資 訊傳遞落差之 風 險 。 本 基 金 之 基 金配息率 不 代 表 基 金 報 酬 率 ，且過 去配息率 不 代 表 未 來配息率 ， 基 金 淨 值 可 能 因

市 場 因  素而上下 波 動 。 本 基 金配息可 能 由 基 金 的 收 益平準 金支付，任何涉及 由 收 益平準 金支出的部份 ， 可 能導致原始投

資 金額減損 。 本 基 金 掛 牌 後 之買賣成 交 價 格 依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有 關規  定辦理 。  指 數免責聲明： [臺 灣 指 數 公 司特選臺 灣

優選入息存股 指 數 ]係由臺灣指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指數公司）及社團法⼈中華⺠國永續企業發展協會（企業永續發展

協會）（以上機構合稱  「 合作單位」）共同 開 發 ， 並 由 臺 灣 指 數 公 司單獨授權 [永 豐 證 券 投 資 信託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使 用 發

行「 永 豐台灣優選入息存股 E T F 證 券 投 資 信託基 金」（本 基 金 之配息來源可 能 為 收 益平準 金）。 「 合作單位」並 未 以任

何方 式贊助、背書 、出售或促銷本 基 金 ，且「 合作單位」亦 未 明 示 或默示對使 用 指 數 之結果及 /或指數於任⼀特定⽇期之

任⼀特定時間或其他時間之數  據提供任何保 證 或聲明 。 指 數 係 由 臺 灣 指 數 公 司 所 計 算 。 然 「 合作單位」就指 數 之任何錯

誤、 不正確、遺漏或 指 數 資料之傳輸中斷對任何人均不 負任何責任，且無任何義 務 將該等錯  誤、 不正確或遺漏通知任何

人 。   

【 永 豐美國大 型 5 0 0 股 票 E T F 基 金 】 本 基 金 經 金 管 會 核 准 或 同 意 生 效 ， 惟 不 表 示 絕 無 風 險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以 往 之 經 理 績

效 不 保 證 基 金 之 最 低 投 資 收 益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除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外 ， 不 負 責 本 基 金 之 盈 虧 ， 亦 不 保 證 最 低 之 收

益 ， 投 資 人 申 購 前 應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本 文 提 及 之 經 濟 走 勢 預 測 不 必 然 代 表 本 基 金 之 績 效 ， 又 投 資 人 因 不 同 時 間 進

場 ， 將 有 不 同 之 投 資 績 效 ， 過 去 之 績 效 亦 不 代 表 未 來 績 效 之 保 證 ， 本 基 金 投 資 風 險 請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有 關 基 金 應

負 擔 之 費 用 已 揭 露 於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人 可 於 本 公 司 網 頁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中 查 詢 。 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 所

追蹤之標的指數成分股以⺟指數 STOXX®  USA  90 0 指 數 為 基礎， 其挑選在美國交易所上市 ，自由 流 通 市 值 最 高 的 前 90 0

家企業作為該指 數 成 分 股，在該指 數 基礎下，選出自由 流 通 市 值 前 5 0 0 檔 股 票 所 組 成，故 本 基 金 之 風 險 報 酬 等 級 為 R R 4 。

R R  係計算成立年度之淨值波動度，並與同類型基⾦比較後決定，及參考中華⺠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所

訂 分 類 標 準 等 ， 風 險 報 酬 分 類 為 R R 1 - R R 5 五級，數字愈⼤代表風險愈⾼。此等級分類係基於⼀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

波 動 風 險 ， 無法涵蓋 所 有 風 險（如：基 金 計 價幣別匯率 風 險 、 投 資 標 的 產 業 風 險 、 信 用 風 險 、利率 風 險 、流動 性 風 險 等），

不宜作為投資唯⼀依據，投資⼈仍應注意所投資基⾦個別的風險。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 採 被 動 式 管 理 方 式 ， 以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之 績 效 表 現 為 目 標 ， 因 此 基 金 之 投 資 績 效 將 視 其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走 勢 而 定 ， 若 標 的 指 數 價 格 波 動 劇 烈 ， 本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亦 將 隨 之 波 動 或 下 跌。本 基 金 所 投 資 成 分 股 檔 數 與 所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股 檔 數 覆 蓋 率 依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不 低 於

30 % ~ 5 0 %， 當 標 的 指 數 之 成 分 股 發 生 剔 除 或 增 加 入 產 生 變 化 或 權 重 改 變 時 ， 受 限跨市 場 交 易 之 營 業日不 同 ， 基 金 的 投 資

組 合 內 容 未 能 及 時 調 整 與 標 的 指 數 相 同，可 能 使 基 金 報 酬 與 標 的 指 數 產 生 偏 離。本 基 金 所涉之各證 券 市 場 交易時 間不同 ，

因 此  本基⾦所涉之證券市場交易可能有無法即時完全反應基⾦投資組合之價格波動風險。另本基⾦的淨值反應其⼀籃⼦

成 分 市 值總合 ， 惟盤中即時估計 淨 值 與實際基 金 淨 值 計 算 之 投 組  內 容 亦 可 能 有 所差異， 可 能 造 成 交易資 訊傳遞落差之 風

險 。  指 數免責聲明： STOXX®  USA  5 0 0 指 數屬於 STOXX 有 限 公 司 及 /或 其 相 關 人員之智慧財產 權 (包括註冊商標 )。 本

基 金 並 不 被 STOXX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相 關 人員資助、宣傳或任何 STOXX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相 關 人員支持的 方 式 來推廣，STOXX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相 關 人員並 未給予任何保 證且排除對 STOXX®  USA  5 0 0 指 數 之錯誤、疏漏或任何干預 之 責任 ( 不論是否為

過失行為 造 成 )。   

【 永 豐美國科技 E T F 基 金 】 本 基 金 經 金 管 會 核 准 或 同 意 生 效 ， 惟 不 表 示 絕 無 風 險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以 往 之 經 理 績 效 不 保 證

基 金 之 最 低 投 資 收 益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除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外 ， 不 負 責 本 基 金 之 盈 虧 ， 亦 不 保 證 最 低 之 收 益 ， 投 資

人 申 購 前 應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本 文 提 及 之 經 濟 走 勢 預 測 不 必 然 代 表 本 基 金 之 績 效 ， 又 投 資 人 因 不 同 時 間 進 場 ， 將 有

不 同 之 投 資 績 效 ， 過 去 之 績 效 亦 不 代 表 未 來 績 效 之 保 證 ， 本 基 金 投 資 風 險 請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有 關 基 金 應 負 擔 之 費

用 已 揭 露 於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人 可 於 本 公 司 網 頁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中 查 詢 。 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 所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以在美國紐約證 交 所 及那斯達克證 交 所、芝加哥選擇權 交易所 下轄美國股 票 交易所、美國投 資者交易所上市 股 票 ，  

符合機器人 與 人工智慧、 網路安全、雲端資 訊技術、 金融科技、 基 因 與免疫學五 大 主體領域， 故 本 基 金 之 風 險 報 酬 等 級

為  R R 4。 R R 係 計 算 成 立 年 度 之 淨 值 波 動 度 ， 並 與 同 類 型 基 金  比較後決定，另綜合考量前述第⼀項⾄第三項之主要投資

風 險 ， 及 參 考 投 信 投 顧 公 會 所 訂 分 類 標 準 等 ， 風 險 報 酬 分 類 為 R R 1 - R R 5 五 級 ， 數 字 愈 大 代 表 風 險 愈 高 。 此 等 級 分 類 係 基

於  ⼀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風險、利率風險、流動 性 風

險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依據，投 資 人仍應 注 意 所 投 資 基 金  個別的 風 險 。 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 採 被 動 式 管 理 方 式 ，

以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之 績 效 表 現 為 目 標 ， 因 此 基 金 之 投 資 績 效 將 視 其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走 勢 而 定 ， 若 標 的 指 數 價 格 波 動 劇 烈 ，

本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亦 將 隨 之 波 動 或 下 跌 。 本 基 金 所 投 資 成 分 證 券 檔 數 與 所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股 檔 數 覆 蓋 率 不 低 於 5 0 % ，

當 標 的 指 數 之 成 分 股 發 生 剔 除 或 增 加 入 產 生 變 化 或 權 重 改 變 時 ， 受 限跨市 場 交 易 之 營 業日不 同 ， 基 金 的 投 資 組 合 內 容 未

能 及 時 調 整 與 標 的 指 數 相 同 ， 可 能 使 基 金 報 酬 與 標 的 指 數 產 生 偏 離 。 本 基 金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為美國科技概念類 股 ， 其 成

分 股  雖經 過挑選，但仍不排除存在類 股 過 度集中 之 風 險 。 本 基金所涉之 證 券 市 場 交易時 間不同 ， 因 此 基金所涉之 證 券 市

場 交易可 能 有 無法即時完全反應 基金投 資 組 合 之 價 格 波 動 風 險 。  另本基金的淨值反應其⼀籃⼦成分市值總合，惟盤中即

時估計 淨 值 與實際基金淨 值 計 算 之 投 組 內 容 亦 可 能 有 所差異， 可 能 造 成 交易資 訊傳遞落差之 風 險 。 本 基 金 掛 牌 後 之買賣

成交價格無升降幅度限制，掛牌後應依財團法⼈中華⺠國證券櫃檯買賣中⼼（以下簡稱櫃買中⼼）有關規定辦理。  指 數

免責聲明：經許可 使 用 來源 ICE  Data  I nd i ces ,  LLC (「 以 下稱 ICE  Data」)。美國科技股 票 指 數 (NYSE  FactSe t®  U.S .  Tech  

B r eak th rough  Index)係 ICE  Data 或 其 關 係企業 之服務 /  營業標章，且已與系列指數⼀併授權以供永豐投信針對永豐美

國科技 1 0 0  E T F 基 金 ( 以 下稱「 產品」)使 用 之。永 豐 投 信 及 產品均非 由 ICE  Data  Ind ices ,  LLC、其 關 係企業 或第三人供  應

商 ( 「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 )贊 助、背書 、販售或宣傳。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針對尤其是產品內 之 證 券 投 資 明智性 、 信

託或指數追蹤⼀般市場績效之 能力， 不做任何相 關聲明 或 保 證 。 ICE  Data 對永豐投信之惟⼀關係，僅⽌於授權特定商標

和商號以 及 指 數 或 指 數 成 分 。 指 數 係 由 ICE  Data 決 定 、 組 成和結算 ， 與 永 豐 投 信 或 產品或 產品持有 人 無 關 。 ICE  Data

無  義 務 於 決 定 、 組 成 或結算 指 數 時 ， 將 永 豐 投 信 或 產品持有 人 之需求納入 考量。 ICE  Data 不 負 責 亦 未 參 與 決 定 應 發行

產品之 時機、 價 格 或 數量， 或 產品訂 價 、銷售、認購 或贖回依據之 決 定 或 公 式結算 。 除特定慣例指 數結算服務 以 外 ， ICE  

Data 提供之所有資料均為⼀般性質資料，非為永豐投信或其他任何⼈、實體或法⼈團體量⾝訂作之 資料。 ICE  Data 無 義

務  且不 負 責 管 理 、行銷或 交 易 產品。 ICE  Data 非 投 資 顧問。 ICE  Data 不推薦以納入 指 數範圍內 證 券 之 方 式 購買、銷售

或持有該證 券 。納入 指 數範圍內 證 券 亦 不得被 視 為 投 資建議。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否認任何包含指 數 、 指 數 資料和該

指 數 及 資料所含、 相 關 或衍生 之 資料 ( 「 指 數 資料」 )之 明 示和 /或默示 保 證和聲明 ，包括適銷性 或特定 目 的 或 使 用適合 性

之任  何保 證 。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不須負 擔 有 關 指 數和指 數 資料適合 性 、正確性 、適時 性 或完整 性 之任何損害賠償或

責任。該指 數和資料均按「原狀」提供，且於 用 時 應自負 風 險 。  

 

【 永 豐 中國科技 5 0 大 E T F 基 金 】 本 基 金 經 金 管 會 核 准 或 同 意 生 效 ， 惟 不 表 示 絕 無 風 險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以 往 之 經 理 績 效

不 保 證 基 金 之 最 低 投 資 收 益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除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外， 不 負 責 本 基 金 之 盈 虧， 亦 不 保 證 最 低 之 收 益 ，



 

 

投 資 人 申 購 前 應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本 文 提 及 之 經 濟 走 勢 預 測 不 必 然 代 表 本 基 金 之 績 效 ， 又 投 資 人 因 不 同 時 間 進 場 ，

將 有 不 同 之 投 資 績 效 ， 過 去 之 績 效 亦 不 代 表 未 來 績 效 之 保 證 ， 本 基 金 投 資 風 險 請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有 關 基 金 應 負 擔

之 費 用 已 揭 露 於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人 可 於 本 公 司 網 頁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中 查 詢 。 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 所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以 中証全指 指 數 為 基礎，選出中証行業 分 類 為 資 訊技術與電信 業 務 ，航空航太  與國防、新能源設備、醫療器

械、醫療保健技術、 生物科技等 產 業 之 股 票 ， 故 本 基 金 之 風 險 報 酬 等 級 為  R R 5 。 R R 係 計 算 成 立 年 度 之 淨 值 波 動 度 ， 並

與 同 類 型 基 金 比 較  後 決 定 ， 及 參 考 投 信 投 顧 公 會 所 訂 分 類 標 準 等 ， 風 險 報 酬 分 類 為 R R 1 - R R 5 五 級 ， 數 字 愈 大 代 表 風 險

愈⾼。此等級分類係基於⼀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風險、

利率 風 險 、流動 性 風 險 等）， 不宜作為 投 資唯⼀依據，投資⼈仍應注意所投資基⾦個別的風險。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

採 被 動 式 管 理 方 式 ， 以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之 績 效 表 現 為 目 標 ， 因 此 基 金 之 投 資 績 效 將 視 其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走 勢 而 定 ， 若 標 的

指 數 價 格 波 動 劇 烈 ， 本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亦 將  隨 之 波 動 或 下 跌 。 本 基 金 所 投 資 成 分 證 券 檔 數 與 所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股 檔 數

覆 蓋 率 不 低 於 95 % ， 當 標 的 指 數 之 成 分 股 發 生 剔 除 或 增 加 入 產 生 變 化 或 權 重 改 變 時 ， 受 限跨市 場 交 易 之 營 業日不 同 ， 基

金 的 投 資 組 合 內 容 未 能 及 時 調 整 與 標 的 指 數 相 同 ， 可 能 使 基 金 報 酬 與 標 的 指 數 產 生 偏 離 。 本 基 金 主 要 投 資 於 大陸地區之

有 價 證 券 ， 由 於 大陸  地區之政經情勢 或法規變 動 較 已 開 發國家劇烈， 外匯的 管制也較嚴格 ，仍存在投 資地區、 經 濟 變 動

之 風 險 ，且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為科技概念類 股 ， 其 成 分 股雖經 過挑選，但仍不排除存在類 股 過 度集中 之 風 險 。 本 基金所涉

之 證 券 市 場 交易時 間不同 ， 因 此 基金所涉之 證 券 市 場 交易可 能 有 無法即時完全反應 基金投 資 組 合 之 價 格 波 動 風 險 。另本

基金的淨值反應其⼀籃⼦成分市值總合，惟盤中即時估計淨值與實際基金淨值計算之投組內容亦可能有所差異，可能造

成 交易資 訊傳遞落差之 風 險 。 本 基 金 掛 牌 後 之  買賣成交價格無升降幅度限制，掛牌後應依財團法⼈中華⺠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以 下簡稱櫃買中心）有 關規定辦理。 指 數免責聲明：中証科技 5 0 指 數 (“指 數” )由 中証指 數 有 限 公 司 (“中証” )

編制和計算，其所有權歸屬中証。中証將採取⼀切必要措施以確保指數的準確性，但不對此作  任何保 證 ， 亦 不 因 指 數 的

任何錯誤對任何人 負 責 。   

 

【 永 豐台灣智能車供應鏈 E T F 基 金 】 本 基 金 經 金 管 會 核 准 或 同 意 生 效 ， 惟 不 表 示 絕 無 風 險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以 往 之 經 理 績

效 不 保 證 基 金 之 最 低 投 資 收 益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除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外 ， 不 負 責 本 基 金 之 盈 虧 ， 亦 不 保 證 最 低 之 收

益 ， 投 資 人 申 購 前 應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本 文 提 及 之 經 濟 走 勢 預 測 不 必 然 代 表 本 基 金 之 績 效 ， 又 投 資 人 因 不 同 時 間 進

場 ， 將 有 不 同 之 投 資 績 效 ， 過 去 之 績 效 亦 不 代 表 未 來 績 效 之 保 證 ， 本 基 金 投 資 風 險 請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有 關 基 金 應

負 擔 之 費 用 已 揭 露 於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人 可 於 本 公 司 網 頁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中 查 詢 。 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 主 要 投

資 於國內 ， 所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為特選臺 灣智能車供應鏈聯盟指 數 ，透過 指 數篩選原則，選取 5 0 檔 成 分 股 ， 故 本 基 金 之 風

險 報 酬 等 級 為  R R 5 。 R R 係 計 算 成 立 年 度 之 淨 值 波 動 度 ， 並 與 同 類 型 基 金 比 較 後 決 定 ， 及 參 考 投 信 投 顧 公 會 所 訂 分 類 標

準 等 ， 風 險 報 酬 分 類 為 R R1 - R R 5 五 級 ， 數 字 愈 大 代 表 風 險 愈 高 。 此 等 級 分 類 係  基於⼀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

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依據，投

資 人仍應 注 意 所 投 資 基 金個別的 風 險 。 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 採 被 動 式 管 理 方 式 ， 以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之 績 效 表 現 為 目 標 ，

因 此 本 基 金 之 投 資 績 效 將 視 其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走 勢 而 定 ， 若 標 的 指 數 價 格 波 動 劇 烈 ，  本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亦 將 隨 之 波 動 或

下 跌 。 本 基 金 所 投 資 成 分 證 券 檔 數 與 所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股 檔 數 覆 蓋 率 不 低 於 90 % ， 當 標 的 指 數 之 成 分 股 發 生 剔 除 或 增

加 入 產 生 變 化 或 權 重 改 變 時，基 金 的 投 資 組 合 內 容 未 能 及 時 調 整 與 標 的 指 數 相 同，可 能 使 基 金 報 酬 與 標 的 指 數 產 生 偏 離 。

本 基 金 將 依 標 的 指 數 進行最適之 資 產配置， 然 產 業 的 循 環週期或 非 經 濟 因素影 響 可 能導致價 格出現 劇 烈 波 動 ， 使 基 金 淨

值在短期內出現 較 大 幅 度 之 波 動 ， 故 可 能 產 生 類 股 過 度集中 之 風 險 ， 經 理 公 司 將 善 盡 管 理 義 務 ，降低 類 股 過 度集中 度 風

險，但不表⽰風險得以完全規避。本基金的淨值反應其⼀籃⼦成分市值總合，惟盤中即時估計淨值與實際基金淨值計算

之 投 組 內 容 亦 可 能 有 所差異， 可 能 造 成 交易資 訊傳遞落差之 風 險 。 本 基 金 掛 牌 後 之買賣成 交 價 格  依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有 關

規定辦理 。  指 數免責聲明：臺 灣 指 數 公 司特選上市上櫃臺 灣智能車供應鏈聯盟指 數 係 由 臺 灣 指 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臺 灣 指

數 公 司 )及財團法⼈中華⺠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櫃檯買賣中心 ) ( 以上機構合稱  「 合作單位」)共同 開 發 並 由 臺 灣 指 數 公 司

單獨授權 永 豐 證 券 投 資 信託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使 用 發行「 基 金」。「 合作單位」並 未 以任何方 式贊助、背書 、出售或促銷「 基

金」且「 合作單位」  亦未明⽰或默⽰對使⽤指數之結果及或指數於任⼀特定⽇期之任⼀特定時間或其他時間之數據提供

任何保 證 或聲明 。 指 數 係 由 臺 灣 指 數 公 司 所 計 算 。 然 「 合作單位」就指 數 之任何錯  誤、 不正確、遺漏或 指 數 資料之傳輸

中斷對任何人均不 負任何責任，且無任何義 務 將該等錯誤、 不正確或遺漏通知任何人 。  

【 永 豐 1 0 年期以上美元 A 級 公 司債券 E T F 基 金 】：本 基 金 經 金 管 會 核 准 或 同 意 生 效 ， 惟 不 表 示 絕 無 風 險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以 往 之 經 理 績 效 不 保 證 基 金 之 最 低 投 資 收 益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除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外 ， 不 負 責 本 基 金 之 盈 虧 ， 亦

不 保 證 最 低 之 收 益 ， 投 資 人 申 購 前 應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本 文 提 及 之 經 濟 走 勢 預 測 不 必 然 代 表 本 基 金 之 績 效 ， 又 投 資

人 因 不 同 時 間 進 場 ， 將 有 不 同 之 投 資 績 效 ， 過 去 之 績 效 亦 不 代 表 未 來 績 效 之 保 證 ， 本 基 金 投 資 風 險 請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有 關 基 金 應 負 擔 之 費 用 已 揭 露 於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人 可 於 本 公 司 網 頁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中 查 詢 。 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 所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成 分債主 要 為在美國發行之美  元計 價 公 司債， 信 用評級 為 A 級 投 資 等 級 ， 故 本 基 金 之 風

險 報 酬 等 級 為 R R 2 。 R R 係 計 算 成 立 年 度 之 淨 值 波 動 度 ， 並 與 同 類 型 基 金 比 較 後 決 定 ， 及 參 考 投 信 投 顧 公 會 所 訂  分 類 標

準 等，風 險 報 酬 分 類 為 R R 1- R R 5 五級，數字愈⼤代表風險愈⾼。此等級分類係基於⼀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

無法涵蓋 所 有 風 險（如：基 金 計 價幣別  匯率 風 險 、 投 資 標 的 產 業 風 險 、 信 用 風 險 、利率 風 險 、流動 性 風 險 等）， 不宜作

為投資唯⼀依據，投資⼈仍應注意所投資基⾦個別的風險。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 採 被 動 式 管 理 方 式 ， 以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之 績 效 表 現 為 目 標 ， 因 此 基 金 之 投 資 績 效 將 視 其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走 勢 而 定 ， 若 標 的 指 數 價 格 波 動 劇 烈 ， 本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亦 將 隨 之 波 動  或 下 跌。本 基 金 所 投 資 成 分 券 檔 數 與 所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券 檔 數 覆 蓋 率 依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不 低 於 5 0 % ，

當 標 的 指 數 之 成 分 券 發 生 剔 除 或 增 加 入 產 生 變 化 或 權 重 改 變 時 ，  受 限跨市 場 交 易 之 營 業日不 同 ， 基 金 的 投 資 組 合 內 容 未

能 及 時 調 整 與 標 的 指 數 相 同 ， 可 能 使 基 金 報 酬 與 標 的 指 數 產 生 偏 離 。 本 基 金 可 投 資 於美國 Ru le  1 4 4A 債券 ，該債  券屬

私募性質， 故 發行人財務狀況較 不透明且僅能轉讓予合 格機構投 資者， 故 較 可 能 發 生 流 動 性不足、財務 訊息揭露不完整

或 因 價 格不透明導致波 動 性 較 大 之 風 險。本  基金所涉之 證 券 市 場 交易可 能 有 無法即時完全反應 基金投 資 組 合 之 價 格 波 動

風 險 。 本 基金所涉之各證 券 市 場 交易時 間 不 同 ， 因 此 本 基金所涉之 證 券 市 場 交易可 能 有 無法  即時完全反應 基金投 資 組 合

之價格波動風險。另基金的淨值反應其⼀籃⼦成分市值總合，惟盤中即時估計淨值與實際基金淨值計算之投組內容亦可

能 有 所差異， 可 能 造  成 交易資 訊傳遞落差之 風 險 。 指 數免責聲明：經許可 使 用 來源 ICE  Data  Ind ices ,  LLC（「 以 下稱

ICE  Data」）。ICE  1 0 年期以上美元 A 級 公 司債券 指 數（ ICE  1 0+  Yea r  Core  La rge  Cap  S ing le -A  US  Corpora te  Index）

SM /®  係 I CE  Data 或其關係企業之服務／營業標章，且已與指數⼀併授權以供永豐投信使⽤之。永豐投信及本基⾦均

非  由 ICE  Data  Ind ices ,  LLC、 其 關 係企業 或第三人供應商（「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贊助、背書 、販售或宣傳。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針對尤其是產品內 之 證 券 投 資 明智  性、信託或指數追蹤⼀般市場績效之能⼒，不做任何相關聲明或保

證 。 指 數 過 去 之 績 效 ， 並 非 未 來 成果保 證 之 指 標 。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否認任何包含指 數 、 指 數 資料  和該指 數 及 資料

所含、 相 關 或衍生 之 資料（「 指 數 資料」）之 明 示和／或默示 保 證和聲明 ，包括適銷性 或特定 目 的 或 使 用適合 性 之任何

保 證 。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不須  負 擔 有 關 指 數和指 數 資料適合 性 、正確性 、適時 性 或完整 性 之任何損害賠償或 責任。

該指 數和資料均按「原狀」提供，且應 於 使 用 時自負 風 險 。  

【 永 豐 1 至 3 年期美國公債 E T F 基 金 】 本 基 金 經 金 管 會 核 准 或 同 意 生 效 ， 惟 不 表 示 絕 無 風 險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以 往 之 經 理

績 效 不 保 證 基 金 之 最 低 投 資 收 益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除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外 ， 不 負 責 本 基 金 之 盈 虧 ， 亦 不 保 證 最 低 之

收 益 ， 投 資 人 申 購 前 應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本 文 提 及 之 經 濟 走 勢 預 測 不 必 然 代 表 本 基 金 之 績 效 ， 又 投 資 人 因 不 同 時 間

進 場 ， 將 有 不 同 之 投 資 績 效 ， 過 去 之 績 效 亦 不 代 表 未 來 績 效 之 保 證 ， 本 基 金 投 資 風 險 請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有 關 基 金

應 負 擔 之 費 用 已 揭 露 於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人 可 於 本 公 司 網 頁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中 查 詢 。 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

所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成 分債主 要 為美國財政部發行  之 信評為 AAA 級美元計 價 公債，流 通在外餘額 (Outstand ing  Amount )

需達 1 0 億美元以上，債券距離 到期日須介於 1 -3 年 ， 故 本 基 金 之 風 險 報 酬 等 級 為 R R 2 。 R R 係 計 算 成  立 年 度 之 淨 值 波

動 度 ， 並 與 同 類 型 基 金 比 較 後 決 定 ， 及 參 考 投 信 投 顧 公 會 所 訂 分 類 標 準 等 ， 風 險 報 酬 分 類 為 R R 1 - R R 5 五 級 ， 數 字 愈 大 代

表 風 險 愈 高。此 等 級 分 類 係 基 於  ⼀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計價幣別匯率風險、

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依據，投資⼈仍應注意所 投 資 基 金個別

的 風 險 。 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 採 被 動 式 管 理 方 式 ， 以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之 績 效 表 現 為 目 標 ， 因 此 基 金 之 投 資 績 效 將 視 其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走 勢 而 定 ， 若 標 的 指 數 價 格 波 動 劇 烈 ， 本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亦 將 隨 之 波 動 或 下 跌 。 本 基 金 所 投 資 成 分 券 檔 數

與 所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券 檔 數 覆 蓋 率 依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不 低 於 30 % ~ 5 0 %， 當 標 的 指 數 之 成 分 券 發 生 剔 除 或 增 加 入 產 生

變 化 或 權 重 改 變 時 ， 受 限跨市 場 交 易 之 營 業日不 同 ， 基 金 的 投 資 組 合 內 容 未 能 及 時 調 整 與 標 的 指 數 相 同 ，  可 能 使 基 金 報

酬 與 標 的 指 數 產 生 偏 離 。 本 基 金 可 投 資 於美國 Rule  1 4 4A 債券 ，該債券屬私募性質， 故 發行人財務狀況較 不透明且僅能

轉讓予合 格機構投 資者， 故 較 可 能  發 生 流 動 性不足、財務 訊息揭露不完整 或 因 價 格不透明導致波 動 性 較 大 之 風 險 。 本 基

金所涉之各證 券 市 場 交易時 間 不 同，因 此 本 基金所涉之 證 券 市 場 交易可 能 有 無法即  時完全反應 基金投 資 組 合 之 價 格 波 動

風險。另基金的淨值反應其⼀籃⼦成分市值總合，惟盤中即時估計淨值與實際基金淨值計算之投組內容亦可能有所差異，

可 能 造 成  交易資 訊傳遞落差之 風 險 。 指 數免責聲明：經許可 使 用 來源 ICE  Data  Ind ices ,  LLC（「 以 下稱 ICE  Data」）。



 

 

ICE  1 -3 年期美國公債指 數 ( ICE  Bo fAML  1 -3  Year  US  T reasu ry  Index） SM /®  係 I CE  Data 或 其 關 係企業 之服務／營 業

標章，且已與指數⼀併授權以供永豐投信使⽤之。永豐投信及本基⾦均非由 ICE  Data  Ind ices ,  LLC、 其 關  係企業 或第

三人供應商（「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贊助、背書 、販售或宣傳。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針對尤其是產品內 之 證 券 投 資

明智性、信託或指數追蹤⼀般市場績  效 之 能力，不做任何相 關聲明 或 保 證。指 數 過 去 之 績 效，並 非 未 來 成果保 證 之 指 標 。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否認任何包含指 數 、 指 數 資料和該指 數 及 資料所含、 相 關 或衍  生 之 資料（「 指 數 資料」）之 明 示

和／或默示 保 證和聲明 ，包括適銷性 或特定 目 的 或 使 用適合 性 之任何保 證 。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不須負 擔 有 關 指 數和指

數 資料適合 性 、正確性 、適時 性 或完整 性 之任何損害賠償或 責任。該指 數和資料均按「原狀」提供，且應 於 使 用 時自負

風 險 。  

【 永 豐 2 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 E T F 基 金 】 本 基 金 經 金 管 會 核 准 或 同 意 生 效 ， 惟 不 表 示 絕 無 風 險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以 往 之 經

理 績 效 不 保 證 基 金 之 最 低 投 資 收 益 ； 基 金 經 理 公 司 除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外 ， 不 負 責 本 基 金 之 盈 虧 ， 亦 不 保 證 最 低

之 收 益 ， 投 資 人 申 購 前 應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本 文 提 及 之 經 濟 走 勢 預 測 不 必 然 代 表 本 基 金 之 績 效 ， 又 投 資 人 因 不 同 時

間 進 場 ， 將 有 不 同 之 投 資 績 效 ， 過 去 之 績 效 亦 不 代 表 未 來 績 效 之 保 證 ， 本 基 金 投 資 風 險 請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有 關 基

金 應 負 擔 之 費 用 已 揭 露 於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投 資 人 可 於 本 公 司 網 頁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中 查 詢 。 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

所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成 分債主 要 為美國財政部發行  之 信評為 AAA 級美元計 價 公債，流 通在外餘額 (Outstand ing  Amount )

需達 1 0 億美元以上，債券距離 到期日須大 於 等 於 2 0 年 ， 故 本 基 金 之 風 險 報 酬 等 級 為 R R 2。 R R 係 計  算 成 立 年 度 之 淨 值

波 動 度 ， 並 與 同 類 型 基 金 比 較 後 決 定 ， 及 參 考 投 信 投 顧 公 會 所 訂 分 類 標 準 等 ， 風 險 報 酬 分 類 為 R R 1 - R R 5 五 級 ， 數 字 愈 大

代 表 風 險 愈 高 。 此 等 級 分 類 係  基於⼀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計價幣別匯率風

險、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依據，投資⼈仍應注意所投資基⾦

個別的 風 險 。 本 基 金 為 指 數 股 票 型 ， 採 被 動 式 管 理 方 式 ， 以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之 績 效 表 現 為 目 標 ， 因 此 基 金 之 投 資 績 效 將 視

其 追 蹤  之 標 的 指 數 走 勢 而 定 ， 若 標 的 指 數 價 格 波 動 劇 烈 ， 本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亦 將 隨 之 波 動 或 下 跌 。 本 基 金 所 投 資 成 分 券

檔 數 與 所 追 蹤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券 檔 數 覆 蓋 率 依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不 低 於 30 % ~80 %， 當 標 的 指 數 之 成 分 券 發 生 剔 除 或 增 加 入

產 生 變 化 或 權 重 改 變 時 ， 受 限跨市 場 交 易 之 營 業日不 同 ， 基 金 的 投 資 組 合 內 容 未 能 及 時 調 整 與 標 的 指 數 相 同 ， 可 能 使 基

金 報 酬 與 標 的 指 數 產 生 偏 離 。 本 基 金 可 投 資 於美國 Ru le  1 4 4A 債券 ，該債券屬私募性質， 故 發行人財務狀況較 不透明且

僅能轉讓予合 格機構投 資者， 故  較 可 能 發 生 流 動 性不足、財務 訊息揭露不完整 或 因 價 格不透明導致波 動 性 較 大 之 風 險 。

本 基金所涉之各證 券 市 場 交易時 間 不 同 ， 因 此 本 基金所涉之 證 券 市 場 交易可 能 有 無法即時完全反應 基金投 資 組 合 之 價 格

波動風險。另基金的淨值反應其⼀籃⼦成分市值總合，惟盤中即時估計淨值與實際基金淨值計算之投組內容亦可能有所

差異，可  能 造 成 交易資 訊傳遞落差之 風 險。指 數免責聲明：經許可 使 用 來源 ICE  Data  Ind ices ,  LLC（「 以 下稱 ICE  Data」）。

ICE  2 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 數（ ICE  Bo fAML  2 0+  Yea r  US  T r easu ry  I ndex） SM /®  係 I CE  Data 或 其 關 係企業 之服務

／營 業 標章，且已與指數⼀併授權以供永豐投信使⽤之。永豐投信及本基⾦均非由 ICE  Data  I nd i ces ,  LLC、 其 關 係企業

或第三人供應商（「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贊助、背書 、販售或宣傳。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針對尤其是產品內 之 證 券

投 資 明智性 、 信託或 指 數 追 蹤  ⼀般市場績效之能⼒，不做任何相關聲明或保證。指數過去之績效，並非未來成果保證之

指 標 。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否認任何包含指 數 、 指 數 資料和該指 數 及 資料所含、  相 關 或衍生 之 資料（「 指 數 資料」）

之 明 示和／或默示 保 證和聲明 ，包括適銷性 或特定 目 的 或 使 用適合 性 之任何保 證 。 ICE  Data 和其供應商不須負 擔 有 關 指

數和指 數 資  料適合 性 、正確性 、適時 性 或完整 性 之任何損害賠償或 責任。該指 數和資料均按「原狀」提供，且應 於 使 用

時自負 風 險 。  

【 永 豐台灣 ESG 低碳高息  4 0  E T F ( 本 基 金 之配息來源可 能 為 收 益平準 金 )】本 基 金 經 金 管 會 核 准 或 同 意 生 效 ， 惟 不 表 示 絕

無 風 險 。 經 理 公 司 以 往 之 經 理 績 效 不 保 證 基 金 之 最 低 投 資 收 益 ， 經 理 公 司 除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外 ， 不 負 責 本 基 金

之 盈 虧 ， 亦 不 保 證 最 低 之 收 益 ， 投 資 人 申 購 前 應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有 關 基 金 投 資 風 險 及 應 負 擔 之 費 用 已 揭 露 於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人 可向經 理 公 司 及銷售機構索取， 或 於 經 理 公 司官網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查 詢 。 投 資 人 申 購 本 基 金 係持

有 基 金 受 益憑證 ， 而 非 本 文 提 及 之 投 資 資 產 或 標 的 。 本 基 金 不 受存款保 險 、 保 險安定 基 金 或 其他相 關 保護機制之 保障。

本 文 提 及 之 經 濟 走 勢 預 測 不 必 然 代 表 本 基 金 之 績 效 。 本 資料所 提 及 之個股 、 指 數 、 投 資 標 的 等 ，僅為舉例說 明 之 用 ， 不

代 表任何基 金 必 然 之 投 資 ， 亦 不 代 表任何投 資 之推薦。 投 資 人 因 不 同 時 間 進 場 ， 將 有 不 同 之 投 資 績 效 ， 過 去 之 績 效 亦 不

代 表 未 來 績 效 之 保 證 。 本 基 金 尚 未 成 立 ， 本 資料所 示初期資 產配置僅為暫訂規劃，實際依 市況調 整 改 變 。 掛 牌 前 申 購 之

每單位淨 資 產 價 值 不 等 同 於 掛 牌 後 價 格 ， 參 與 申 購 人需自行承擔 基 金 成 立日起至掛 牌日期間 基 金 價 格折 /溢價 風 險 。 E T F

基 金 成 立日起至掛 牌日前 (不含當日 )， 經 理 公 司 不接受 基 金 受 益 權單位數 之 申 購 及買回。 E T F 基 金 於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或櫃

買中心掛 牌 ， 掛 牌 後買賣成 交 價 格 及升降幅 限制依各該規定辦理 。 基 金配息率 不 代 表 基 金 報 酬 率 ，且過 去配息率 不 代 表

未 來配息率 ， 基 金 淨 值 可 能 因 市 場 因素而上下 波 動 。 本 基 金配息可 能 由 基 金 收 益平準 金支付，任何涉及 由 收 益平準 金支

出的部份 ， 可 能導致原始投 資 金額減損 。 經 理 公 司 不 保 證 本 基 金 最 低 之 收 益 率 或獲利，配息金額會 因操作及 收 入 來源而

有 變 化 ，且投 資 之 風 險 無法因 分散投 資 而完全消除 ， 投 資 人仍應自行承擔 相 關 風 險 。 本 基 金配息前 可 能 未先扣除 應 負 擔

之 相 關 費 用 ， 投 資 人 於 申 購 時 應謹慎考量。近 1 2 個月內 由 本 金支付之 股利及支付基 金行政管 理 費 用 之 相 關 資料揭 露 於 經

理 公 司 網 站 ， 提供投 資 人 查 詢 。 有 關 本 基 金 之 ESG 資 訊 ， 投 資 人 應 於 申 購 前 詳 閱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所載之 基 金 所 有特色或

目 標 等 資 訊 ， 相 關 資 訊 可透過 經 理 公 司 網 站（ sitc . s inopac . com）查 詢 。 指 數 免 責 聲 明 ： 臺 灣 指 數 公 司 特 選 臺 灣 上 市 上

櫃 E S G 低 碳 高 息 4 0 指數係由臺灣指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指數公司）、財團法⼈中華⺠國證券櫃檯買賣中⼼（櫃檯買

賣 中 心 ） 、 國 立 臺 北 大 學 商 學 院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研 究 中 心 （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研 究 中 心 ） （ 以 上 機 構 合 稱 「 合 作 單 位 」 ） 共 同

開 發 ， 並 由 臺 灣 指 數 公 司 單 獨 授 權 永 豐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使 用 。 「 合 作 單 位 」 並 未 以 任 何 方 式 贊 助 、 背 書 、 出

售 或 促 銷 本 基 金 ， 且 「 合 作 單 位 」 亦 未 明 示 或 默 示 對 使 用 指 數 之 結 果 及 /或指數於任⼀特定⽇期之任⼀特定時間或其他時

間 之 數 據 提 供 任 何 保 證 或 聲 明 。 指 數 係 由 臺 灣 指 數 公 司 所 計 算 。 然 「 合 作 單 位 」 就 指 數 之 任 何 錯 誤 、 不 正 確 、 遺 漏 或 指

數 資 料 之 傳 輸 中 斷 對 任 何 人 均 不 負 任 何 責 任 ， 且 無 任 何 義 務 將 該 等 錯 誤 、 不 正 確 或 遺 漏 通 知 任 何 人 。  

 

永豐投信｜電話：02-2361-8110 客服中心: (02)2312-5066 總公司:台北市 100 中正區博愛路 17 號 14 樓 

 

 


